
衛生福利部補（捐）助民間團體及個人經費結報方式評估及作業流程 

  

業務單位於擬辦補（捐）助計畫時，應衡酌補（捐）助計畫性質、受補（捐）助對象類

型等，將計畫經費結報之方式，納入作業規範內或於補（捐）助契約中訂定 

檢附收支明細表結報，並

自行保存各項支用單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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依本部規定之佐證資料辦

理結報 

  

受補（捐）助對象自行保
存 

業務單位將受補（捐）助
之對象登錄本部預算控
制系統列管 

派員或委託專業財會機構

查核  

 

查核結果將提供本部業務
單位，作為次年度補（捐）
助之參據 

 


